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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上能电气/发行人/公司

/本公司 
指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保荐人（联席

主承销商）/兴业证券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会计师/公证

天业 
指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国枫律师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联席主承销商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海通 指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股东大会、股东会 指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股东会 

董事会 指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 
指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行为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发行方案》 指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

行方案》 

《认购邀请书》 指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认购邀请书拟发送

对象名单》 
指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拟

发送对象名单》 

《申购报价单》 指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 

《认购协议》 指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 

交易日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

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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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3 年 5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发行人独立董

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3 年 6 月 5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等议案。 

2023 年 7 月 31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因涉及关

联交易，关联董事对有关议案回避表决，同时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

立意见。 

2023 年 8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关联股

东已对有关议案回避表决。 

2024 年 4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等议案。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对有关议案回避表决。 

2024 年 5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关

联股东已对有关议案回避表决。 

2025 年 2 月 12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方案调整

相关的议案。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对有关议案回避表决。 

2025 年 4 月 23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情况报告书 

7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等议案。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对有关议案回避表决。 

2025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公司将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有效期延长至

2026 年 6 月 4 日。关联股东已对有关议案回避表决。 

2025 年 7 月 8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方案

调整相关的议案。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对有关议案回避表决。 

2025 年 12 月 3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授权的议案》《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

权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对有关议案回避表决。 

（二）监管部门审核注册过程 

2025 年 10 月 14 日，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上能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所发行上

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

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5 年 11 月 2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能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546 号）（批

复日期为 2025 年 11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

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0 日，本次发行获配的 16 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

汇入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账户。根据公证天业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苏公

W[2025]B092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5 年 12 月 30 日 12:00，兴业证券已收到

上能电气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1,648,599,970.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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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2 月 31 日，兴业证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费及承销费（不

含增值税）后的余额划转至上能电气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存储账户。根据公证天

业于 2026 年 1 月 4 日出具的苏公 W[2026]B001 号《验资报告》，上能电气本次

发行股票数量为 52,336,507 股，发行价格为 31.5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48,599,970.5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0,928,113.20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37,671,857.3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52,336,507.00 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1,585,335,350.30 元。股东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资金。 

（四）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将尽快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办理。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及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股。 

（二）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52,336,507 股，未超

过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未超

过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中拟发行股票数量

（56,907,145 股），且超过《发行方案》中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三）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5 年 12 月 22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计算

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 28.97 元/股。 

国枫律师对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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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购情况，遵循“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31.50 元/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的 80%，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08.73%。本次发行价格的确定符合中

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符合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 

（四）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费用 

经公证天业审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648,599,970.50 元，扣除发行

费用（不含增值税）10,928,113.2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637,671,857.30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的募集资金总额上限，未超过《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上

限。 

（五）股份限售期 

本次发行完成后，吴强先生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

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

不得转让。限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算。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限售期届满后

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自《发行方案》和《认购邀请书拟发送对象名单》向深交所报备后，截至申

购报价日前，联席主承销商收到 16 名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

商经审慎核查后将其加入到认购邀请名单中，具体如下： 

序号 新增投资者名单 

1 广东恒阔投资有限公司 

2 中节能（湖北）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江苏银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 常州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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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新增投资者名单 

5 无锡国昕交能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 台州城投沣收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 珠海利民道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8 湖南轻盐晟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 贺伟 

10 青岛惠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 汕头市和盛昌投资有限公司 

13 苏州明善盛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 无锡隽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 陈学赓 

16 魏兆琪 

注：广东恒阔投资有限公司曾用名为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在报送发行方案前已提供认购意向书。 

自 2025 年 12 月 19 日（T-3 日）至申购报价前，在国枫律师的见证下，本次

发行共向 112 名投资者（剔除重复机构后为 107 名）发送了认购邀请文件。具体

包括：发行人前二十名股东 13 家（不含关联方和回购账户）、基金公司 26 家、

证券公司 21 家、保险机构 13 家以及表达了认购意向的其他 39 家投资者。 

经核查，本次认购邀请文件的内容、发送对象的范围及发送过程符合《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也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

股东会决议及发行方案文件的规定。提供有效报价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不是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

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同时，认购邀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

了投资者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

排等相关信息。 

经核查，除吴强先生外，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

他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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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1、申购情况 

2025 年 12 月 24 日 9:00~12:00，在国枫律师的现场见证下，联席主承销商收

到 24 个认购对象送达的 24 份申购报价单。有效《申购报价单》合计 24 份，有

效认购对象合计 24 个。 

申购报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申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总金额 

（元）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20  127,300,000.00 

 32.00  271,700,000.00 

 31.01 390,300,000.00[注]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29  50,540,000.00 

 32.01  230,670,000.00 

 31.74  255,720,000.00 

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00  158,000,000.00 

 33.29  174,800,000.00 

 32.09  201,100,000.00 

4 广东恒阔投资有限公司 
 33.19  100,000,000.00 

 30.19  200,000,000.00 

5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4.66  50,000,000.00 

 33.58  108,000,000.00 

 31.38  147,000,000.00 

6 贺伟  32.00  110,000,000.00 

7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32.80  100,000,000.00 

8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1.50  100,000,000.00 

9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3.30  49,000,000.00 

 31.02  93,000,000.00 

10 
前海中船（深圳）智慧海洋私募股权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2.59  54,000,000.00 

 31.50  63,000,000.00 

 30.05  72,000,000.00 

1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3.58  60,000,000.00 

12 UBS AG  29.57  5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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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 3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1.27  50,300,000.00 

14 
中节能（湖北）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4.84  50,000,000.00 

15 
台州城投沣收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0.56  50,000,000.00 

16 无锡国昕交能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  50,000,000.00 

17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98  50,000,000.00 

18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0.02  49,200,000.00 

19 无锡市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33.06  49,000,000.00 

20 常州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3.00  49,000,000.00 

21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59  49,000,000.00 

22 苏州明善盛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00  49,000,000.00 

23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80  49,000,000.00 

24 汕头市和盛昌投资有限公司  28.97  49,000,000.00 

注：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第三档价格参与认购的产品“财通基金丰悦添利 1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出资方包含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关联方，故判定前述产品的认购为无效认购并

予以剔除。对应剔除无效认购金额为 3,300,000.00 元，剔除后不影响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产品的认购有效性，剔除后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档价格申购金额为

387,000,000.00 元。 

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规定，除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及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以外，其余 18 个认购对

象在 2025 年 12 月 24 日 12:00 前均分别向联席主承销商指定银行账户足额划付

了申购保证金。 

2、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最终获配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配售数量的确定方式，

按照“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原则，本次发行的价格确定

为 31.50 元/股，发行数量确定为 52,336,507 股。 

本次发行的投资者具体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625,396  271,699,974.00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118,095  255,719,9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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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384,126  201,099,969.00  

4 贺伟 3,492,063  109,999,984.50  

5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428,571  107,999,986.50  

6 广东恒阔投资有限公司 3,174,603  99,999,994.50  

7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3,174,603  99,999,994.50  

8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923,182  92,080,233.00  

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04,761  59,999,971.50  

10 
前海中船（深圳）智慧海洋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714,285  53,999,977.50  

11 吴强 1,587,301  49,999,981.50  

12 
中节能（湖北）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87,301  49,999,981.50  

13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55,555  48,999,982.50  

14 无锡市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1,555,555  48,999,982.50  

15 常州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55,555  48,999,982.50  

16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55,555  48,999,982.50  

合计  52,336,507  1,648,599,970.50  

本次发行对象共 16 名，未超过《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规定的 35 名投资者上限。除吴强先生外，

本次发行的其他发行对象均在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范围内。除吴强先生

外，本次发行不存在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

发行认购的情形，本次发行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

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

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形。 

3、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中吴强先生为发行人控股股东，为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确定的

发行对象，与发行人构成关联关系。除吴强先生外，本次最终获配的其他 15 个

发行对象均不存在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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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4、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情况 

本次最终获配的吴强、贺伟、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恒阔投资有限公

司和常州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均以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参与本次发行认

购，不存在对外募集行为，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

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

办法》等规定的应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予以备案的基金或资产管理计划范

围，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程序。 

本次最终获配的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前海中船

（深圳）智慧海洋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节能（湖北）环保产

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无锡市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金（有限

合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所规定的应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予

以备案的基金范围，均已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其基金管理人均已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 

本次最终获配的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

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及/或公募基金产品参与本次认购，其管理的参与本次发行认

购的公募基金产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

募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或者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其管理

的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资产管理计划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手续。 

本次最终获配的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保险机构投资者，其参与本次

发行的产品属于保险资金产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

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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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最终获配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参与本

次发行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

理人，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综上，本次发行全部获配对象中涉及需要登记备案的产品均已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

登记备案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完成登记备案。 

5、认购对象资金来源 

经核查，吴强先生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认购，不存在对外借款获取本次认购

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对外募集、任何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的方式进行融资的情

形，亦不存在来源于股权质押的情形，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除吴强先生外，其他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

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或其利益相

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源

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发行类第 6 号》等相关规定。 

6、发行对象适当性管理核查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联席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相关制度要求，联席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 

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

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 A 类专业投资者、B 类专业投资者和 C

类专业投资者 3 个类别。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划分为“C1-保守型

（最低类别）”、“C1-保守型”、“C2-相对保守型”、“C3-稳健型”、“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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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积极型”和“C5-积极型”等六种级别。本次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

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中“C3-稳健型”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 

根据联席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发行对象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等级

匹配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别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4 贺伟 
普通投资者-C4

相对积极型 
是 

5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6 广东恒阔投资有限公司 B 类专业投资者 是 

7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份有限

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8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0 
前海中船（深圳）智慧海洋私募股权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1 吴强 B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2 
中节能（湖北）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3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4 
无锡市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金（有限合

伙）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5 常州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C4

相对积极型 
是 

16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经核查，上述 16 个发行对象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

《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规定。 

三、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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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资本 2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成立时间 2011 年 6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

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8,625,396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2、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法定代表人 郑成武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成立时间 2006 年 6 月 8 日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

（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8,118,095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3、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 2 号 618 室 

法定代表人 林传辉 

注册资本 760,584.5511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126335439C 

成立时间 1994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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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

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获配数量 6,384,126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4、贺伟 

姓名 贺伟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居民身份证号 4309031982**** 

获配数量 3,492,063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5、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金丽南路 3 号院 2 号楼 1 至 16 层 01 内六层 1-288 室 

法定代表人 杨冰 

注册资本 10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MACAQF836T 

成立时间 2023 年 3 月 1 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3,428,571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6、广东恒阔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广东恒阔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 106 号（自编 1 楼）X1301-G4974 

法定代表人 张大伟 

注册资本 2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MA4UU458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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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16 年 8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3,174,603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7、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无锡市金融一街 8 号 5 楼 

法定代表人 郭祥玉 

注册资本 5,800,649.9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0MA26R2TB3H 

成立时间 2021 年 8 月 10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3,174,603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8、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52 号 8 层 803 室 

法定代表人 任小兵 

注册资本 3,32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MACNA4WK2B 

成立时间 2023 年 6 月 27 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保险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2,923,182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9、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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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资本 1,482,054.6829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017814402 

成立时间 1995 年 10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外区

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内

委托投资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证券投资管理、企业年金基金投资

管理和职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

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上市证

券做市交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获配数量 1,904,761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10、前海中船（深圳）智慧海洋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前海中船（深圳）智慧海洋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基金小镇对冲基金中

心 407 

执行事务合伙人 前海中船（深圳）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江锋） 

出资额 381,25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GD1C19N 

成立时间 2020 年 9 月 14 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

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

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

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许

可经营项目：无。 

获配数量 1,714,285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11、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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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吴强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 

居民身份证号 3202221961**** 

获配数量 1,587,301 股 

限售期限 18 个月 

12、中节能（湖北）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中节能（湖北）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洪山区珞狮北路 3 号学府鑫苑 2 号楼 19 层 1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节能（翼和）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鹏翔） 

出资额 10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49L86D3C 

成立时间 2020 年 10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的咨询服务业务（不含国家法律法

规、国务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

基金）（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得从事发放

贷款等金融业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

可经营） 

获配数量 1,587,301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13、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 号投行大厦 20 楼 

法定代表人 吴礼顺 

注册资本 420,24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07743879G 

成立时间 1998 年 1 月 12 日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不含股票、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以外的公司债券）承销；证

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

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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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配数量 1,555,555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14、无锡市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名称 无锡市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无锡经济开发区金融八街 8 号联合金融大厦 23 楼 2301-108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无锡金投资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志行) 

出资额 25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0MACQFBFC8K 

成立时间 2023 年 7 月 10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555,555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15、常州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常州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常州市天宁区延陵西路 23、25、27、29 号 

法定代表人 陈利民 

注册资本 7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000850874589 

成立时间 2013 年 12 月 11 日 

经营范围 

对银行、证券、基金、信托、保险、典当、担保、融资租赁等金融行

业进行投资及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555,555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16、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保定路 450 号 9 幢 320 室 

法定代表人 李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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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5,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MA1G5BGTXB 

成立时间 2017 年 5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私募资产管理和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获配数量 1,555,555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除吴强先生外，上述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发行对象或其

所管理的产品均非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

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

安排 

最近一年，除在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中披露的吴强先生为公司提供担保、公

司向其支付薪酬等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吴强先生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其他重大交易

情况；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公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因本次发行而导致的

新增关联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苏军良 

保荐代表人：唐涛、张思莹 

项目协办人：葛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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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 36 号兴业证券大厦 10 楼 

联系电话： 021-20370631 

传真号码： 021-38565707 

（二）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健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768 号国泰海通大厦 

联系电话：021-38676666 

传真号码：021-38670666 

（三）发行人律师：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利国 

经办律师：曹一然、李易、张凡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 7 层  

联系电话：010-88004488 

传真号码：010-66090016 

（四）审计机构：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张彩斌 

经办注册会计师：邓明勇、伊君莉 

联系地址： 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三街嘉业财富中心 5 号楼十层 

联系电话：0510-68798988 

传真号码：0510-68567788 

（五）验资机构：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张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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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注册会计师：邓明勇、伊君莉 

联系地址： 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三街嘉业财富中心 5 号楼十层 

联系电话：0510-68798988 

传真号码：0510-6856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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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股） 

1 吴强  20.12  101,469,066 76,101,800 

2 段育鹤  8.85  44,630,643  33,472,982  

3 
无锡朔弘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36  42,143,702  -    

4 陈敢峰  2.04  10,293,881  -    

5 李建飞  1.95  9,848,177  9,171,658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8  5,433,566  -    

7 多国东  0.90  4,546,711  -    

8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二零零九

组合 
 0.77  3,900,920  -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73  3,677,782  -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63  3,187,714  -    

合计  45.43  229,132,162   118,746,44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

司前十名股东持股示意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股） 

1 吴强  18.52   103,056,367   77,689,101  

2 段育鹤  8.02   44,630,643   33,472,982  

3 
无锡朔弘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57   42,143,702   -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情况报告书 

27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股） 

4 陈敢峰  1.85   10,293,881   -    

5 李建飞  1.77   9,848,177   9,171,658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0.98   5,433,566   -    

7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二零零九

组合 
 0.93   5,170,761   1,269,841  

8 多国东  0.82   4,546,711   -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66   3,677,782   -    

1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63   3,526,983   3,526,983  

合计  41.74   232,328,573   125,130,565  

最终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

果为准。 

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52,336,507 股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虽然公司的股东结构将发生变化，公司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

生变化，但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将不会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吴强先生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吴强先生、吴超先生仍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将有所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

公司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提升，资产结构更趋合理，资本结构得到优化，为公司

未来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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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向围绕公司的主营业务展开，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提

升竞争优势，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结构不会

发生重大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对公司治理结

构未产生重大影响；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

加合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五）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未对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

未来公司拟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对象中吴强先生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因此吴强先生认购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

响，除吴强先生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部分股份外，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新增其他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本次发行未新增持股比例超过 5%的股东，若未来

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

的审批程序及法定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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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

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的合规性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批准并

获得了深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

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

会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要求。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和股票配售等过程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交所颁布的《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符合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规定。发行人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二、关于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

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向深交所报送

的《发行方案》的规定。 

除吴强先生外，本次发行的其他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发行

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

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

他补偿。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

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

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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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性意见 

经查验，国枫律师认为： 

1、本次发行已经履行了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相关的批准和授权合

法有效； 

2、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认购协议》

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3、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注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截至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就本次发行事宜，发行人尚需办理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所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章程修正以及工商变更（备案）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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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本发行

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葛玉洁   

保荐代表人： 

    

  唐  涛  张思莹 

法定代表人： 

 

 

 

 

  苏军良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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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联席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朱  健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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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内容与本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

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因引用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利国 
 

 

 
  

经办律师 

 

              

 

 

 

 曹一然 
 

 

 

              

 

 

 张 凡 
 

 

 

               

 

 

 李 易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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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

本所出具的相关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

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相关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

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邓明勇   伊君莉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张彩斌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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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

本所出具的相关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

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相关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

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邓明勇   伊君莉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张彩斌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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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和尽职调查报告；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

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5、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6、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文件； 

7、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惠山区和惠路 6 号 

三、查阅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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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

情况报告书》的盖章页）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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